辽宁省沈阳师范大学教育基金会
研究生“启航奖学金”评审办法
第一章  总  则
第一条 为认真贯彻落实全国教育大会、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以及《教育部 国家发展改革委 财政部关于加快新时代研究生教育改革发展的意见》（教研〔2020〕9号）精神，扎实推进研究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，充分发挥典型示范作用，影响和带动全体研究生共同进步，现结合我校研究生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奖励对象为应届考取博士研究生的我校全日制硕士研究生。
第三条 奖励评定严格执行国家有关教育法规及相关通知要求，按照公正、公平、公开、择优的原则进行。
第二章  申请奖励资格
第四条 申请奖励的基本条件：
（一）热爱社会主义祖国，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。
（二）遵守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各项规章制度。
（三）诚实守信，品学兼优。
（四）积极参与科学研究、社会实践和校园文化活动。
第五条 有下列情况之一者，不具备申请资格：
（一）违反学术道德规范或社会公德而造成不良影响者。
（二）有违反法律法规、研究生管理规定以及学校纪律行为，受到警告及以上纪律处分或受到培养单位给予的通报批评，处于处分期限内，尚未解除处分者。
（三）未经相关部门批准而不按期交纳学费、住宿费等相关费用者。
第三章  评选名额及奖励标准
第六条 奖励不限名额，以实际发生为准，奖励标准为每人2000元。
第四章  评选时间、程序及相关要求
第七条 评选时间
每年6月20日前申报，预期不再接受申报。
第八条 评选程序
（一）符合申请资格的研究生根据奖励评选条件及个人综合情况自愿申报。
（二）各培养单位依据本办法进行审核和综合评定，并确定初评结果。初评结果在本单位范围内公示3天，公示无异议，将初评结果和相关材料报送研究生院审定。
（三）研究生院对各单位报送的初评结果进行审定，审定结果在全校范围内公示3天，公示无异议后生效。
第九条 相关要求
对评选过程和结果有异议者，可在培养单位初评公示阶段向所在单位提出申诉，培养单位应及时调查并予以答复。如申诉人对培养单位做出的答复仍存在异议，可在学校公示阶段向研究生院提请裁决。
第五章  附  则
第十条 本办法若与上级有关管理部门当年的评选通知要求不一致，以上级有关部门通知要求为准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。
